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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全体董事参与表决。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6月8日分别以送达、传真、邮件等

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2015年6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参

与表决董事9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向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不超过3亿元，贷

款期限三年，利率为6.6%(利率随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调整),具体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向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不超过3亿

元，贷款期限一年，利率为6.12%(利率随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调整),具体以实际签订合同为

准。

（二）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公司拟与以色列化工有限公司（Israel� Chemicals� Ltd.，以下简称“以化” ）的英国关

联方Cleveland� Potash� Limited（以下简称“CPL” ）在昆明合资设立云南云天化以化磷

业研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研发公司” ）。 研发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投资总额为人

民币4,000万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公司以实物资产和现金出资共计人民币1,

000万元,CPL以现金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持股比例均为50%。

本次合资设立研发公司系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与以化开展的

战略合作的一部分。 本次战略合作的安排实现后，以化下属的以化（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将

持有公司15%的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条的规定，本次合资设

立研发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因本次合资设立研发公司系公司与以化开展战略合作的一部分，公司从审慎的角度考

虑认为云天化集团与本次战略合作存在利害关系，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

张文学先生、胡均先生和俞春明先生自愿回避表决。

本次合资设立研发公司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委派董事的议案》。

（四）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许可子公司使用公司注册商标的议

案》。

公司许可子公司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司使用公司“三环” 商标。 本次商标授权为无偿

使用，期限为三年，自2015年6月至2018年6月。

（五）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承租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下属公司相关资产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公司临2015-039号公告）

关联董事张文学先生、胡均先生和俞春明先生自愿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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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全体监事参与表决。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6月17日以传真表决方式。 会议应参与表

决监事7人，实参与表决监事7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二）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三）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许可子公司使用公司注册商标的议

案》。

（四）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承租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下属公司相关资产的议案》。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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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承租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下属子公司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

为了优化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减少公司同业竞争，公司子公司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

的子公司云南晋宁黄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磷公司” ）和子公司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

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云南天一仓储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一仓配” ）拟租赁控股股东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子公司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轻依兰” ）

部分资产。

2.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此 次 关 联 交 易 对 公 司 持 续 经 营 能 力 、 损 益 和 资 产 状 况 无 不 良 影 响 ,。

3.关联人回避事宜：关联董事张文学先生、胡均先生、俞春明先生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子公司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黄磷公司和子公司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

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天一仓配拟租赁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子公司中轻依

兰部分资产。

黄磷公司租赁中轻依兰小磷炉系统和黄磷储罐系统及上述装置附属配套设施所占的

场地、建筑物、厂房等资产，与上述装置及附属配套设施相关的备件配件、专用工具等。 租赁

期限从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在租赁期限届满时， 经双方同意可续签租赁合

同，年租金750万元。

天一仓配租赁中轻依兰的专用铁路及专线周边站台及堆场，租赁期限从2015年1月1日

至2017年12月 31日，年租金270.43万元。如出租方未按合同规定提供全部资产供承租方使

用，承租方将根据实际使用资产的范围重新计算租金，并支付租赁费用。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董事张文学先

生、胡均先生、俞春明先生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西山区小海口

注册资本：人民币27,964.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剑秋

主要业务：三聚磷酸钠、黄磷、磷酸、磷酸氢钙、磷铁、泥磷、保温材料、矿粉等产品的自

产自销、批发零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与公司为关联方。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轻依兰总资产69,818.19万元，净资产-129,204.98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黄磷公司租赁中轻依兰资产

中轻依兰拥有的二台（套）1万吨/年和一台（套）7500吨/年小磷炉系统（含高压输送

电系统）；6台（套）泥磷回收（转锅）系统，以及上述装置及附属配套设施所占的场地、建筑

物、厂房等相关资产。

(二)天一仓配租赁中轻依兰资产

中轻依兰拥有的16.80公里专用铁路及专线周边站台及堆场、仓储配送设施、供销大院

等；仓库现场办公楼、铁管站办公楼、外招1#楼等办公及相关设施。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能够利用公司原材料优势，提高产品附加值，为物流配送系统提供可靠

保障，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的经营发展。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符合公司发展需求，减少公司同业竞争，符合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审议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目录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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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意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5年6月17日公告的《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内容为

2015年5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现更正为2015年6

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请参见此公告附件(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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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

2015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6月17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董事应到9名，实到9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参会董事以书面签署意见的形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体地产仪征有限公司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

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体地产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体地产仪征有限公司向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6亿元项目贷款，贷款年限2年，中体地产仪征有限公司以项目土地及在

建工程作抵押，本公司及仪征公司他方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江苏万博集团有限公司为此次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1票

1名董事认为房地产销售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提供担保所发生的风险概率无法预估，对

该议案投弃权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本公告日同时披露的《关于向中体地产仪征有限公司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编号：临2015-17）。

二、审议通过《关于转让西安中体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参照西安中

体实业有限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资产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4,374.24万元，将所持有的

西安中体实业有限公司68%的股权，以3,040万元的股权转让定价，转让给他方股东西安体

育学院。 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西安中体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本公告日同时披露的《关于转让西安中体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编号：

临2015-18）。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公司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一项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1票

1名董事因对第一项议案投弃权票，故对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投弃权票。

详情请见本公告日同时披露的 《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临2015-19）。

特此公告。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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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7月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7月6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外大街 225�号公司本部二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7月6日

至2015年7月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

关于公司向中体地产仪征有限公司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

√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过，详情请见本公告日在《中国

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时披露的公告。

（二）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

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

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

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

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158

中体产业

2015/6/3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出席现场会议的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

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出席现场会议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

户卡、股权登记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出席现场会议的委托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和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5年7月2日上午9:00———下午5:00；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4、联系方式：

联系人：许宁宁

电话：（010）85160816

传真：（010）65515338

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225号

邮编：100020

特此公告。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1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7月6日召开的贵公

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中体地产仪征有限公司申请项目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158

股票简称：中体产业 编号：临

2015-18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西安中体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公司将持有的西安中体实业有限公司68％的股权，转让给西安体育学院

●买方西安体育学院为独立第三方，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本公司所持有的股权比例， 本次股权转让预计会为本公司带来约1,715万元人

民币的收益

一、交易概述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拟与西安体育学院（以下简称“西

安体院” ） 签署股权转让文件， 将所持有的西安中体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西安中

体” ）68％的股权转让给他方股东西安体院。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6月1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

了《关于转让西安中体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详情请参见本公告日《中国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第六届董事会2015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转让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西安中体的股权。

由于此次股权转让金额未超过本公司董事会权限，因此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西安体育学院

住所：西安市碑林区含光北路65号

法定代表人：周里

开办资金：70209.75万元

举办单位：陕西省体育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培养高等学历体育人才，促进体育事业发展。 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

会体育、体育经济学科大专、本科、研究班、硕士研究生学历教育；相关科学研究、继续教育、

专业培训、学术交流。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股权结构

公司名称：西安中体实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西安市碑林区朱雀大街中段38号

法定代表人：王戊一

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经营；物业管理；体育健身、休闲、体育商业设施的开发；人体

运动科学与保健科学研究与推广；承办体育比赛；体育俱乐部的投资、经营；体育健身项目

的开发；体育专业人才的咨询；体育信息咨询；体育用品、体育服务用品、用具的销售。（以上

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

得经营）

股权比例：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

西安体育学院 32%

（二）项目基本情况

西安中体1998年成立后经营西安中体健身广场项目，项目占地38亩，位于西安市碑林

区朱雀大街中段38号， 主营业务包括以水上健身娱乐为主的室内外水上乐园以及兼有健

身、球类以及配套餐饮的健身健美俱乐部。 该公司自成立以来经济效益一直不佳，经营项目

陆续出现问题，并于2003年起停业至今。 为解决此历史遗留问题，剥离不良资产，维护股东

利益，公司将持有的西安中体68%的股权转让给他方股东西安体院。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资产评估情况

此次股权出让，由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

转让股权项目涉及的西安中体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正衡评报字

[2015]056号）。 截止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经资产基础法评估，西安中体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为4,374.24万元，评估结论如下：

西安中体资产账面价值为7,964.96万元，评估值10,102.42万元，评估增值2,137.46万

元，增值率26.84%。 负债账面值为5,728.18万元，评估值为5,728.18万元，未发生评估增减

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236.78万元，评估值为4,374.24万元，评估增值2,137.46万元，增值

率95.56%。 增值原因主要是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增值2,571.89万元、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1,

111.47万元。

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西安中体实业有限公司2014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报告》（[2015]京会兴审字第01010007号），截止2014年12月31日，西安中体

的净资产为2,236.78万元， 净利润为-301.06万元， 营业收入为350.00万元， 营业利润为

-296.75万元。

（二）股权定价原则、出让价格、转让步骤

1、股权定价原则

参照西安中体净资产评估值作为基本定价依据，以不低于评估值为定价原则。

2、股权出让价格

参照西安中体2014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值4,374.24万元，本公司持有的西安中

体68%股权，评估值为2,974.48万元，经协商，股权转让定价为：3,040万元。

3、股权转让步骤

（1）此次股权交易经批准后，本公司将与西安体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2）《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署生效后、2015年7月底前，西安体院向本公司支付51%的

股权转让款（即：1,550万元）。

（3）《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后、不迟于2016年3月底前，西安体院向本公司支付剩余

的股权转让款1,490万元。

（4）股权过户及工商变更：在西安体院向本公司支付了超过50%的股权款（即：付清首

笔股权款）的前提下双方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根据本公司所持有西安中体的股权比例，本次股权转让预计会为本公司带来税后净利

润约1,715万元。

六、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上述问题。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与西安体育学院签署的《西安中体实业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协议》；

3、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项目涉

及的西安中体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正衡评报字[2015]056号）；

4、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西安中体实业有限公司2014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报告》（[2015]京会兴审字第01010007号）。

特此公告。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158

股票简称：中体产业 编号：临

2015-17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体地产

仪征有限公司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被担保人：中体地产仪征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额及其担保累计金额：本次担保总金额为1.6亿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4,928

万元，约占公司2014年净资产的16.52%。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体地产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体地产仪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仪征公司” ）向南京银行申请1.6亿元项目贷款，贷款期限贰年。 仪征公司以项目土地及

在建工程抵押，并由本公司及仪征公司他方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江苏万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中体地产仪征有限公司

住所：仪征市铜山办事处铜山街道

法定代表人：刘军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经审计，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仪征公司总资产为56,492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37,

099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19,393万元人民币。 2014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6万元人民币，实

现净利润-493万元人民币。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反担保

本公司将与南京银行签署《保证合同》，为仪征公司向南京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本次保证担保范围为主债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银行

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律师代

理费、公证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2015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中体地产仪征有限公司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中体地产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体地产仪征有限公司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1.6亿元项目贷款，贷款年限2年，中体地产仪征有限公司以项目土地及在建工程作抵

押，本公司及仪征公司他方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江苏万博集团有限公司为此次贷款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体地产仪征有限公司申请银

行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审议

程序合乎《公司章程》规定，同意该项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应当在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2014年经审计净资产为15.09亿元，此次担保额1.6亿

元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故该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此次公告日，本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24,928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52%。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与南京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5-03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或“本行” ）2015年6月17日董

事会会议通知于2015年6月3日通过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本行所有董事

和监事，会议于2015年6月17日在北京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2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11名，田国立董事长因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委托

陈四清副董事长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陈四清副董事

长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董事长、行长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2015年度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赞成：10� � � � �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本行董事长田国立先生、 副董事长兼行长陈四清先生因利益冲突回避表

决。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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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0

亿美元中期票据计划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出申请20,000,

000,000美元中期票据计划（简称“计划” ）自2015年6月17日起的12个月内

仅以向专业投资者发行债务证券的方式上市。预计计划的上市将于2015年6月

18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5-03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6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及

中国香港中环金融街8号四季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

4,268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38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3,880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20,776,161,778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88,586,187,60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32,189,974,177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4.995013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4.06046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0.934548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本

行优先股股东审议，因此，优先股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2015年修订）》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副

董事长陈四清先生主持。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2人，出席11人，董事长田国立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

出席会议；

2、本行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监事长李军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

会议；

3、本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537,871 99.992232 134,927 0.000071 14,514,803 0.007697

H

股

31,971,188,299 99.320329 5,455,956 0.016949 213,329,922 0.662722

普通股合计

：

220,542,726,170 99.894266 5,590,883 0.002532 227,844,725 0.103202

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537,871 99.992232 134,927 0.000071 14,514,803 0.007697

H

股

31,970,980,205 99.319683 5,461,056 0.016965 213,532,916 0.663352

普通股合计

：

220,542,518,076 99.894172 5,595,983 0.002534 228,047,719 0.103294

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537,871 99.992232 134,927 0.000071 14,514,803 0.007697

H

股

31,970,736,403 99.318925 5,578,756 0.017331 213,659,018 0.663744

普通股合计

：

220,542,274,274 99.894061 5,713,683 0.002588 228,173,821 0.103351

4、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449,071 99.992185 143,727 0.000076 14,594,803 0.007739

H

股

31,997,299,765 99.401446 4,544,604 0.014118 188,129,808 0.584436

普通股合计

：

220,568,748,836 99.906053 4,688,331 0.002123 202,724,611 0.091824

5、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5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530,471 99.992228 136,827 0.000072 14,520,303 0.007700

H

股

32,000,593,423 99.411678 952,740 0.002960 188,428,014 0.585362

普通股合计

：

220,572,123,894 99.907582 1,089,567 0.000493 202,948,317 0.091925

6、议案名称：审议批准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2015年度外部

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530,971 99.992228 135,127 0.000072 14,521,503 0.007700

H

股

31,991,765,900 99.384255 9,789,469 0.030411 188,418,808 0.585334

普通股合计

：

220,563,296,871 99.903583 9,924,596 0.004496 202,940,311 0.091921

7、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重新选举Nout� Wellink先生为本行独立非执行董

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506,571 99.992215 161,227 0.000086 14,519,803 0.007699

H

股

31,875,017,345 99.021569 125,505,497 0.389890 189,451,335 0.588541

普通股合计

：

220,446,523,916 99.850691 125,666,724 0.056921 203,971,138 0.092388

8、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李巨才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0,881,086 99.991884 741,912 0.000393 14,564,603 0.007723

H

股

30,577,823,828 94.991763 1,416,548,833 4.400590 195,601,516 0.607647

普通股合计

：

219,148,704,914 99.262848 1,417,290,745 0.641958 210,166,119 0.095194

9、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陈玉华先生为本行外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488,371 99.992206 135,527 0.000071 14,563,703 0.007723

H

股

31,852,591,654 98.951902 148,091,190 0.460054 189,291,333 0.588044

普通股合计

：

220,424,080,025 99.840525 148,226,717 0.067139 203,855,036 0.092336

10、议案名称：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534,071 99.992230 135,227 0.000072 14,518,303 0.007698

H

股

30,728,548,723 95.459998 1,272,016,447 3.951592 189,409,007 0.588410

普通股合计

：

219,300,082,794 99.331414 1,272,151,674 0.576218 203,927,310 0.092368

1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关于发行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528,451 99.992227 138,127 0.000073 14,521,023 0.007700

H

股

31,686,091,511 98.434660 44,361,646 0.137812 459,521,020 1.427528

普通股合计

：

220,257,619,962 99.765128 44,499,773 0.020156 474,042,043 0.214716

（二）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

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

审议批准

2014

年度 利

润分配方案

109,915,464 88.176448 143,727 0.115301 14,594,803 11.708251

6

审议批准聘任安永华

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

行

2015

年度外部 审计

师

109,997,364 88.242150 135,127 0.108402 14,521,503 11.649448

7

审 议 批 准 重 新 选 举

Nout Wellink

先 生 为

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109,972,964 88.222576 161,227 0.129340 14,519,803 11.648084

8

审议批准选举李巨才

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

事

109,347,479 87.720799 741,912 0.595177 14,564,603 11.684024

9

审议批准选举陈玉华

先生为本行外部监事

109,954,764 88.207975 135,527 0.108723 14,563,703 11.683302

10

审议批准

《

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授权方案

》

110,000,464 88.244637 135,227 0.108482 14,518,303 11.6468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1-10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李巨才先生出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将自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第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柳思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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